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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

内容概要

《刑法学》：刑法学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中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本教材努力按照高等教育法学专业
主干课程教材的要求，正确地阐述我国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并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
、相对稳定性和时代特色。特别是为了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治国的需要，本教材十分注
意阐述研究我国新刑法典颁行以来刑事法治的新进展和刑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以提高教材的学术水
平和应用价值。本教材除绪言外，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刑法总论，系统而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刑法通
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方面的刑法基本原理与刑法总则规范；下编为刑法各论，在论述刑法各论宏
观问题的基础上，逐章论述了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规定的十类犯罪之共性问题和每种犯罪的罪刑规范
及理论问题，对具体犯罪论述根据理论与实务的需要有详有略、重点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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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铭暄教授，男，1928年生，刑法学专业博士学位点主持人和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院院务委
员会委员、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国际刑法。主要学术成果：《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刑法总则要义》、《刑法问题研究》、《刑法原理》（三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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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上编 刑法总论
第一章 刑法概说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四章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五章 犯罪客体
第六章 犯罪客观方面
⋯⋯
下编 刑法各论
第二十章 刑法各论概述
第二十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十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十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二十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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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过时了⋯⋯
2、刚刚读完适逢刑修九草案出来。老先生对于刑法还是研究的精深（真不知道自己大一的时候觉得
刑法容易的自信是哪儿来的⋯⋯），但是司考过后受了张明楷新理论影响，四要件说各种不能接受。
等刑修九出来，张明楷的《刑法学》修订后再买来看～
3、看完我感覺我頭有點大
4、乱。
5、本科课本。
6、刑法真是错综复杂！高深的学问！
7、这本书读的要死要活的。。。
8、sb
9、敢给高总打这分你们疯了
10、上学时的教材。。通说，比较老派，结构很呆板。
11、绝对正版的书.内容较新.结构编排合理.
12、对于研究艺术犯罪来说，这本书是必须的。
13、记不得内容了⋯⋯貌似还不错吧
14、尽管书都要翻烂了，但秀秀一向低分，我是不抱什么希望了。
15、我会告诉你们这是一本好书么？论理论性不如楷叔的书，但是实用性绝对比楷叔的书强很多！！
16、正在死磕。。。暴露我专业的书。
17、结果无价值论，好多固守的理论都在逻辑上解释不清
18、唯有呵呵
19、原来一夜暴富的行业早已写入刑法里去了。
20、用过的教材
21、北高南马的合力之作，虽然能有些枯燥，但绝对是中国刑法学教材的经典之作
22、785页
23、觉得能从法条中读出很多东西，而且比较契合主流观点~目录不行⋯⋯太简略了⋯⋯
24、呵呵呵
25、第一章看得最明白~~
26、准备读张明楷教授的了........
27、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
28、不断的读，观点不断的变，现在已经能判断，所谓法律，不用时只是一纸空文，即使要用它还不
能避免事在人为的悲剧。
29、带有苏联刑法印记的刑法学，法本的教材，确实比较传统与经典，老马的离世真是刑法学界的一
大遗憾。不过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收藏品了，随着大陆法系的流行，张明楷老师的风头日劲，想必构成
要件的修改之后，中国最后一个亲苏的部门法也会走向大陆法系了。
30、课本
31、‘正统’理论。
32、总论部分还是很不错的，书的内容有些已经过时了。至于分论部分⋯⋯可以再敷衍一点么，虽然
分论确实能写的东西不多。
33、刑法教科书啊~就是有些简略了，应当补充其他观点。
34、总体还是比较清楚的。
35、我会永远记得你陪我度过的无数个寂寞夜晚|||⋯
36、2014.9-12
本科教材~入门用
37、！！！
38、没认真读。
要是好好学应该不难。
39、这么过时的教材，通篇的套话空话，没有任何新颖的句子（注意不是论述），就是别人书的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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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0、就一个学校你是指定参考书，看来不咋地
41、老派又标准的本科刑法教材，透露出浓浓的“旧”印记，延续苏俄刑法的构成要件传统，虽然高
、马二老挂名，赵秉志坐镇，但终究是一本由一群十几号人编出来的教材，尽管基本该有的都有，但
其结构完整性、统一性和新颖性不足，就教材而言，张明楷的好像真要夺得花魁了。
42、老派代表之作，现在我不喜欢老派了
43、这一门坑爹的终于考好了！！！
44、这个书写得很清晰，我喜欢，就是考试时候忘记用，真是着急
45、算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门专业课。
46、通说。虽然受到德日二阶层三阶层说的挑战，但仍然是中国刑法主流，实务界也普遍采用四要件
说，不能因为司考不采用它就不去看他。过了司考这道门，发现门后面普遍用的还是四要件。这本书
要精读，马虎不得。
47、浪费时间。
48、曾经因为这本书太厚，于是把上下两编切开。这是我学的最好的一门法，给这个定死刑给那个判
无期乐此不疲。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走上那条道。
49、没有完全看完
50、哈哈哈给个3星好开心
51、至今读过的最好的刑法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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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熟悉的封面~如果有人需要学习刑法不建议看这个，这个是大学教材推荐张明楷刑法第三版
2、记得那是9月份，你陪我在学校东门买了北大高教的《刑法学》，作为我考研复习得第一本书。你
说这书又红又专，你们法学院的学生都十分痛恨。呵呵。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说一个月之内把它读完。
十月末，我在书第785页写上“X年X月X日 读完此书”，随手把书扔给你，你对我说了后来变成口头
禅的句子：你真棒。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心情就像我的空间的签名一样：爱读书，爱自由，爱刑法
学，爱整天思考不作为犯罪，爱自己设计无厘头的案情去刁难你，不背单词，不知道什么是GRE，爱
旅行，爱吃干炸小黄鱼，不要叫我小韦，我是一只独行的猫⋯⋯那段时间很平淡却很开心，我每天看
完一章都会有许多问题考你，当你回答不上来的时候我会很得意。那是秋天，也经常吵架，就像有一
次我们说好了去看电影走在路上讨论一个案例讨论得争吵起来一样，两天没说话，想想那时候真傻！
不过时间过得好快，叶子就像我们的快乐和悲伤一样刷刷刷地不停掉下来⋯⋯我们一起讨论过“犯罪
四要件”和“三要件”问题，讨论过高铭暄和张明楷谁的观点更好，讨论过刑罚目的论，讨论过死刑
废除问题，讨论过刑罚裁量问题⋯⋯好多好多，我们的共同语言一直没有改变，后来自学民法之后我
们还讨论过梁慧星和徐国栋，当我把梁老爷子叫做“糟老头”的时候你就跟我急，哈哈。还讨论过我
们学校法学院的老师，还有你最喜欢也是我最喜欢的合同法老师⋯.想想，在书包里装着《刑法学》的
日子里，有两次下雨天跟你出去回来发现书都被淋湿了，现在我每次发开这本书的时候都能看到深深
的褶皱和水痕。想想书里一道道杠杠，还有黑色签字笔在页边上注释的墨迹。虽然时间没过去多久，
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书里具体讲了什么了，或许知识的记忆也会想时间的轨迹一样流逝了，捉摸不定。
这两天生病了，整天呆在寝室里回忆，拿起这本厚厚的红皮书，我就会想起我们的过去。翻开书本及
合上书本只是两个瞬间，却充满了许多的回忆。外面风很冷，想起以前送你回去的时候，我们一路谈
论刑法民法以及各种法，到了超市买一瓣柚子，好甜。祝我早日康复！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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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刑法学》的笔记-第55页

        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共同侵犯的客体，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客体）
和同类客体（某一类犯罪行为所共同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
和直接客体（分为简单客体复杂客体【随机客体，由于各种机遇出现的客体】物质性犯罪客体非物质
性犯罪客体）

2、《刑法学》的笔记-第63页

        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是指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
分类为作为与不作为
作为：是指行为人以身体活动实施的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危害行为。不作为与不作为犯罪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前者是指危害行为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后者是由这种行为形式实施的犯罪。由不作为的行为
形式实现的犯罪有两种：一种是刑法规定只能由不作为的形式实现的犯罪，叫纯正不作为犯如遗弃罪
。另一种是既可以由作为实现，也可以由不作为实现，行为人实际上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犯罪，叫不
纯正不作为犯，如以不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罪。

3、《刑法学》的笔记-第147页

        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
（1）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
遂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诈骗罪。
（2）行为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如强奸罪、脱逃罪、偷越国境罪。
（3）危险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
志的犯罪。如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土方危险物质罪、破坏交通设施罪。
（4）举动犯也称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完全符合
构成要件，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如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煽动民族仇恨罪、传授犯罪方法罪。

4、《刑法学》的笔记-第82页

        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和理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
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
自己行为的能力。

5、《刑法学》的笔记-第94页

        以特殊身份作为要件或者刑法加减根据的犯罪称为身份犯。可以分为真正（纯正）身份犯或不~身
份犯。真正的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无此身份该犯罪则根本不可成立的犯罪。不真正是指特
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
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可以分为自然身份和法定身份；定罪身份和量刑身份。
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满18周岁的不适用死刑。未满18周岁的
人不成立累犯原则。宣告缓刑时不满18周岁的应当适用缓刑从宽。未满18周岁的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
。

已满75周最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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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刑法学》的笔记-第60页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的客观外在事实
特征。是构成犯罪所必须的条件，处于核心地位。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具体表现为危害行为（必须具
备）危害结果，行为时间地点方法对象。

7、《刑法学》的笔记-第49页

        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

8、《刑法学》的笔记-第155页

        犯罪未遂形态的类型：
（1）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分别是盗窃时被抓获和被害人被救幸存或误认为死亡离
去。
（2）能犯未遂（指犯罪行为有实际可能达到既遂，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达到既遂而停
止下来）与不能犯未遂（指因犯罪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的情况进
一步分为工具不能犯未遂和对象不能犯未遂）

9、《刑法学》的笔记-第135页

        排除过失说，认为防卫过当的最火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或过失，不可能是直接故意。

10、《刑法学》的笔记-第24页

        三项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1、《刑法学》的笔记-第37页

        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问题采用了从旧兼从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
；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
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12、《刑法学》的笔记-第21页

        刑法的解释就是对刑法规范含义的说明

（一）解释效力分类：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
立法解释：就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解释法律史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
权之一。
司法解释：就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最高法和最高检。
学理解释：就是由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或者专家学者从学理上对刑法含义所作的
解释，学理解释在法律上没有约束效力。
（二）解释方法分类：文理解释和伦理解释
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字义，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
伦理解释：就是按照立法精神，联系有关情况，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又分为当然解释（刑法规定虽
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规范目的、事物属性和形式逻辑，将该事项当然包含在该规范适用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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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扩张解释（根据立法原意，对刑法条文作超过字面意思的解释，这个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
不允许）和限制解释（根据立法原意，对刑法条文作狭于字面意思的解释）。

13、《刑法学》的笔记-第57页

        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犯罪对象与犯
罪客体的区别：1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犯罪对象未必 2.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构成条件，而犯
罪对象仅仅是某些犯罪的必要条件 3.任何犯罪都会让犯罪客体受到危害，犯罪对象不一定 4.犯罪客体
是犯罪分类的基础，犯罪对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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